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如下：

1、申请设立除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会计服务机构，应当经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简称审批机关)批准，并领取由财政部统一印制的代理记账

许可证书。具体审批机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确定。

2、设立代理记账机构，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①三名以上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专职从业人员；

②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具有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③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④有健全的代理记账业务规范和财务会计管理制度。

3、申请代理记账资格，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申请报告并附送下列材料：

①机构的协议或者章程；

②从业人员身份证明、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具备会

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证明材料；

③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专职从业人员在机构

专职从业的书面承诺；

④办公地址及办公用房产证明及房屋租赁协议；

⑤代理记账业务规范和财务会计管理制度；

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公司名称的有关材料。

4、代理记账机构应当在办公场所的显著位置放置代理记账许可证书。



5、代理记账机构可以接受委托，受托办理委托人的下列业务：

①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原始凭证和其他资料，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进

行会计核算（包括审核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

报告等）；

②对外提供财务会计报告；

③向税务机关提供税务资料；

④委托人委托的其他会计业务（比如企业年检）。

6、委托人委托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应当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订立书面委

托合同。

委托合同除应具备法律规定的基本条款外，应当明确下列内容：

①委托人、受托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完整性承担的责任；

②会计资料传递程序和签收手续；

③编制和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的要求；

④会计档案的保管要求及相应的责任；

⑤委托人、受托人终止委托合同应当办理的会计交接事宜。

7、委托代理记账的委托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①对本单位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应当填制或者取得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规定的原始凭证；

②应当配备专人负责日常货币收支和保管；

③及时向代理记账机构提供真实、完整的原始凭证和其他相关资料；



④对于代理记账机构退回的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进行更正、补充

的原始凭证，应当及时予以更正、补充。

8、代理记账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①按照委托合同办理代理记账业务，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

计制度的规定；

②对在执行业务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

③对委托人示意其作出不当的会计处理，提供不实的会计资料，以及其他不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要求，应当拒绝；

④对委托人提出的有关会计处理原则问题应当予以解释


